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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通过专人、通讯、传

真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现场出席董事

６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１

人，其中公司董事

罗勤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性文件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顾瑜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的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修改内容详见附件，修改过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利

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

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

２０６０

号《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为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置换其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公司拟置换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万元）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

额 （万元）

拟置换金额 （万

元）

１

新增汽车散热器汽车暖风机生产

线项目

２５

，

０８１．００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４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３．２３ ２０３．２３

合 计

２９

，

７８１．００ ３

，

０３５．１７ ３

，

０３５．１７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详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的公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和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确保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特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为强化公司董事会

决策功能，做到事前审计、专业审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设立

审计委员会，为确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规范高效地开展工作，特制定本工作细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及《公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机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年度报告编制工作中的作用，结合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的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工作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的职责和工作程序，保证公司年度报

告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特制定本工作规程。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

＞

的议

案》

为客观反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付出的劳动、所承担的风险与责任，切实激励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决策与管理，保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切实履行各

项职责，确保公司规范高效运行，公司给予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并制订《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

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

度》。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明确管理职责和分工，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订立的关联交易合同符合公

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行为，保障股东依法行使权利，确保股东大会高效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特修订本规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

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修订本规

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约束和监督机制，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特修订本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含续聘、改聘）工作程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特制订本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募集资金使用审批权限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董事长进行以下授权：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

方式均未发生变更的前提下，董事长有权审批在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预算范围内的单项支付金额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０００

万元）以内的资金使用。

本次授权只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且在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等有关规定，公司同意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

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旦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

商，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代办服务，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待公司与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完毕后，公司将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

议〉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日） 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十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章程修正案》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

３

、独立董事《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４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６０

号）；

５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６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年报工作规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制度》；

７

、独立董事《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件：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１

、《章程》原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１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

、《章程》原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 监事会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包括

２

名股东代表和

１

名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现修改为：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

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职

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与本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其监事职务自然解除，由原选举方式重新选举人选。

３

、《章程》原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

顾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并积极采取现金分配方

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长

期发展。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并积极采取现金分配方式。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公司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该三年累

计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年度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

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本章程修正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

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通过专人、 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监

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现场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汉桥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了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０６０

号《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为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置换其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公司拟置换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万元）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

额 （万元）

拟置换金额 （万

元）

１

新增汽车散热器汽车暖风机生产

线项目

２５

，

０８１．００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４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３．２３ ２０３．２３

合 计

２９

，

７８１．００ ３

，

０３５．１７ ３

，

０３５．１７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助于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南

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安排。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进一步规范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则。

本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以

３

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监事会议事规则》。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监事会议事规则》。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

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３４

号文核

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１

，

８９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７．１１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２３

，

３７９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７４

，

６８９

，

６３６．０１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华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了寅验［

２０１１

］

３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利

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

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 元。公司本次拟用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及公司拟置换金额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万元）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

额 （万元）

拟置换金额 （万

元）

１

新增汽车散热器汽车暖风机生产

线项目

２５

，

０８１．００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

８３１．９４

２

技术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４

，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３．２３ ２０３．２３

合 计

２９

，

７８１．００ ３

，

０３５．１７ ３

，

０３５．１７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的安排“因经营需要或市场原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先期投入

的，公司拟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

金”，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

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鉴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出具了《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大信专

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６０

号）。

二、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

元。

三、专项意见

１

、独立董事对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出具的 《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０６０

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实际情况相符。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在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公司利益发展需要，符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文件《南宁

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安排，预先投入数额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专项审核，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

２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核查意见：

八菱科技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

民币

３

，

０３５．１７

万元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４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６０

号）；

５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２

证券简称：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全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日）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会期半天。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二）。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度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制订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制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上述

１

至

６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笫

７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和《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持股东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

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张卉女士

地 址：广西南宁市高新工业园区科德路

１

号

邮 编：

５３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３２１６５９８

传 真：

０７７１－３２１１３３８

２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

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委托单位：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事项：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授 权 意 见

备 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制订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津贴制

度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６

《关于制订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

７

《关于制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上接

D22

版）

（三）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单位：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１０４

上海汽车

４

，

８２８

，

５７７ ７７

，

１６０

，

６６０．４６ ８．６８

２ ６００８０１

华新水泥

２

，

９３９

，

６７７ ５０

，

８８５

，

８０８．８７ ５．７２

３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２

，

４５１

，

６９７ ４９

，

３７７

，

１７７．５８ ５．５５

４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１

，

７８９

，

０５６ ４４

，

１００

，

２３０．４０ ４．９６

５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４

，

２５７

，

６６９ ４３

，

６８３

，

６８３．９４ ４．９１

６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２

，

６４４

，

２９１ ４２

，

２０２

，

８８４．３６ ４．７５

７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２

，

３２５

，

９１８ ２９

，

０５０

，

７１５．８２ ３．２７

８ ６００７４２

一汽富维

９２１

，

６２３ ２５

，

３７２

，

２８１．１９ ２．８５

９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２

，

６７６

，

６９３ ２４

，

７５９

，

４１０．２５ ２．７８

１０ ６００６００

青岛啤酒

５４１

，

７５７ １７

，

９１０

，

４８６．４２ ２．０１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单位：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２

，

７９２

，

４７０．２０ ２．５６

２

央行票据

７８

，

５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３

３

金融债券

８８

，

９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８

，

９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９０

，

２４８

，

４７０．２０ ２１．４０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单位：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００１０３２ １０

央票

３２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８

，

７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３

２ １１０２１６ １１

国开

１６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１

３ １００２２６ １０

国开

２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４ ０３０００２ ０３

国债

０２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５ １１０３０５ １１

进出

０５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六）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资产（单位：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０３

，

９１３．６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

，

８８７

，

５７３．６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３３９

，

７６２．３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２２

，

８９８．１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４５４

，

１４７．８１

４

、报告期末本基金没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报告期末基金未持有权证。

７

、报告期末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泰达稳定基金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１２

，

３７２

，

４３３．００ ６３．２７

其中：股票

１１２

，

３７２

，

４３３．００ ６３．２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６

，

５９０

，

７９３．３０ ２０．６０

其中：债券

３６

，

５９０

，

７９３．３０ ２０．６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２

，

１０２

，

３７２．５１ １２．４５

６

其他资产

６

，

５３２

，

１７６．３１ ３．６８

７

合计

１７７

，

５９７

，

７７５．１２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单位：元）

序号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

，

５２８

，

６０７．４０ ２．６０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６４

，

２９９

，

８９２．８７ ３６．８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７

，

７６２

，

４５５．０９ ２７．４０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

，

５９８

，

８８３．６０ ０．９２

Ｃ５

电子

６

，

３２７

，

６５５．００ ３．６３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

，

７２７

，

１７９．００ １．５６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５

，

８８３

，

７２０．１８ ３．３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３

，

８４９

，

９３１．１３ ２．２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１

，

２８５

，

４２８．０９ １２．２１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３

，

６５７

，

４１７．５０ ７．８３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４

，

７５１

，

１５６．０１ ２．７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１２

，

３７２

，

４３３．００ ６４．４６

（三）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单位：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６５６

，

９７７ １２

，

０２２

，

６７９．１０ ６．９０

２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１２０

，

９８０ ７

，

８６３

，

７００．００ ４．５１

３ ００００６１

农 产 品

５４８

，

２３７ ７

，

４３４

，

０９３．７２ ４．２６

４ ６００８５９

王府井

１８５

，

８８０ ７

，

１５６

，

３８０．００ ４．１０

５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２５６

，

７００ ６

，

３２７

，

６５５．００ ３．６３

６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６７

，

４９５ ６

，

０８０

，

０６８．５０ ３．４９

７ ６００６００

青岛啤酒

１６７

，

７００ ５

，

５４４

，

１６２．００ ３．１８

８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３５０

，

３３０ ５

，

１６３

，

８６４．２０ ２．９６

９ ００２５６３

森马服饰

１０１

，

３７１ ５

，

１１６

，

１９４．３７ ２．９３

１０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１

，

１８０

，

６８１ ５

，

０７６

，

９２８．３０ ２．９１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单位：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６

，

６１１

，

８８０．００ ３．７９

２

央行票据

２９

，

４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５１５

，

９１３．３０ ０．３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６

，

５９０

，

７９３．３０ ２０．９９

（五）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单位：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００１０３２ １０

央票

３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

２ ０１０１１２ ２１

国债

⑿ ６６

，

０００ ６

，

６１１

，

８８０．００ ３．７９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５

，

６７０ ５１５

，

９１３．３０ ０．３０

注： 上述债券明细为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全部债券。

（六）报告附注

１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发布《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公告》。 根据公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市公司对于

２００７

年之前的两笔证券投资款信息、

２００７

年报数据录入错误、

２００７

年某

董事被司法羁押等

４

宗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上市公司和相关个人受到警告和累计

９８

万元罚款，其中公司罚款

６０

万元。

鉴于以上被处罚事件主体发生时间距今超过两年，公司已完成整改并公告，且罚款金额小，对当前的公司财务、经营未见

重大直接影响，经公司投研会议讨论，认为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估值风险，信息披露的问题对该公

司的业绩影响小，基金经理仍然看好五粮液的投资价值，决定继续持有。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其他资产（单位：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８５３

，

９１３．６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

，

１０２

，

６７７．７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５３

，

７９８．６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１

，

７８６．２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５３２

，

１７６．３１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５１５

，

９１３．３０ ０．３０

５

、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６

、报告期末基金未持有权证。

７

、报告期末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泰达成长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率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１％ ０．５６％ －７．３４％ ０．７８％ ５．９３％ －０．２２％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０９％ ０．９５％ －８．５４％ １．０２％ ２５．６３％ －０．０７％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４２％ ０．９７％ －７．１３％ ０．９８％ １８．５５％ －０．０１％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１．７４％ １．２６％ ５４．１３％ １．０６％ ２７．６１％ ０．２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０．４０％ １．６４％ ８１．６３％ １．５４％ ２８．７７％ ０．１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１．６１％ １．８３％ －３４．３２％ １．９２％ ２．７１％ －０．０９％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２．１２％ １．３０％ ５１．２６％ １．２１％ ０．８６％ 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３２％ １．３３％ ９．０２％ １．１２％ １３．３０％ ０．２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０％ １．０６％ －１７．３６％ ０．８７％ －２．８４％ ０．１９％

基金合同生效以

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９９．５３％ １．３０％ ９７．１９％ １．２５％ ３０２．３４％ ０．０５％

泰达周期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率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９８％ ０．６９％ －１．８６％ ０．６４％ １３．８４％ ０．０５％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１２％ １．０８％ －１４．３１％ ０．９０％ １７．４３％ ０．１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７％ １．０７％ －４．３７％ ０．９９％ ８．２４％ ０．０８％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７．８０％ １．２９％ ７０．６０％ １．３７％ ６７．２０％ －０．０８％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１．７７％ １．８２％ １０５．３２％ １．６３％ －２３．５５％ ０．１９％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０．５２％ １．８０％ －４９．５４％ ２．０１％ ９．０２％ －０．２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１．４９％ １．８０％ ６６．６２％ １．５２％ ４．８７％ ０．２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５１％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１５％ ８．０１％ 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９．７５％ １．１７％ －１２．９０％ ０．９４％ －６．８５％ ０．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以

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６４．７０％ １．４３％ １０９．３７％ １．３４％ ２５５．３３％ ０．０９％

泰达稳定基金

阶段 净值增长率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１０％ ０．５５％ －３．７０％ ０．７１％ ８．８０％ －０．１６％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２％ ０．９０％ －９．９７％ ０．８４％ １１．７９％ ０．０６％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５２％ ０．９７％ －０．３６％ ０．８６％ ６．８８％ ０．１１％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５．３３％ １．１９％ ７６．１２％ １．１１％ ５９．２１％ ０．０８％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４．１０％ １．６１％ ７６．７６％ １．４５％ －２．６６％ ０．１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００％ １．７９％ －４３．９８％ １．８９％ －２．０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２．０３％ １．５１％ ５２．６８％ １．２７％ －１０．６５％ ０．２４％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９９％ １．２７％ －１１．１５％ ０．９５％ １７．１４％ ０．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６．３７％ ０．９３％ －７．４５％ ０．７４％ －８．９２％ ０．１９％

基金合同生效以

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１７．５１％ １．２９％ ８９．１７％ １．１８％ １２８．３４％ ０．１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比较图

泰达成长基金

泰达周期基金

泰达稳定基金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本系列基金发生的费用按照公平原则经托管人认定后由各行业类别基金单独承担或由各行业类别基金

分摊。

（二）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证券交易费用；

４

、基金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支的其它费用。

各行业类别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该基金资产中支付。

（三）基金运作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行业类别基金资产净值之和的

１．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ｌ．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本系列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各行业类别基金资产净值的和。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各行业类别基

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在通常情况下，按前一日的各行业类别基金资产净值之和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

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本系列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本系列基金各行业类别基金资产净值的和。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

支取。

３

、上述（二）基金费用第

３－６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

本系列基金每只行业类别基金资产中支付。

４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调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及基金托管费，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

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

（四）申购、赎回的费用

１

、申购费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费率

Ｍ＜５０

万

１．５０％

５０

万

≤Ｍ ＜２５０

万

１．２０％

２５０

万

≤Ｍ ＜５００

万

０．７５％

５００

万

≤Ｍ ＜１０００

万

０．５０％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２

、赎回费

赎回费率如下：

连续持有期限（日历日） 适用的赎回费率

１

天

－３６５

天

０．５％

３６６

天（含）

－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７３１

天（含）以上

０

说明：

①

认购期持有期限起始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申购期持有期限起始日为基金申购的注册登记日。 持有期限的截止

日为基金赎回的注册登记日。

②

投资人对本系列基金任意一子基金连续持有期限超过

３６５

天，赎回费率为

０．２５％

；连续持有期限超过

７３０

天，赎回费率为

零。 期间如进行基金转换，持有期限可以累计。

③

赎回费的

２５％

划归基金资产。

（五）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本系列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六）基金税收

本系列基金每只行业类别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对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的更新

对“一、基金管理人”中的联系人、董事、监事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对基金托管人的更新

在“二、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和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对相关服务机构的更新：

在“三、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更新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的内容。

（六）对部分其他表述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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